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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直、省直驻江门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扶持资金实施细则（2018年修订）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与市工商局联系。

  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江门市财政局
                           2018年12月29日


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
促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扶持
资金实施细则（2018年修订）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若干政策措施》（江府办〔2015〕25号）、《江门市人民政府印发〈江门市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江府〔2016〕22号）和《省工商局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工商〔2017〕32号）精神，进一步激发民营资本创业投资活力，加强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以下简称“个转企”）扶持资金管理，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在2016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我市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  企业申请扶持资金的条件
（一）按规定参加年报、缴纳税收，在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转型升级为企业的；
（二）自转型升级为企业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企业能连续按期申报纳税；
（三）至少连续半年申报期有税款入库；
（四）“个转企”企业必须先注销原个体工商户后再申请扶持资金。
第四条  扶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个转企”企业给予每户一次性专项扶持资金1万元。
第五条  扶持资金申办程序
（一）各市（区）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税务部门的数据比对拟定符合条件的“个转企”企业，并通知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江门市“个转企”扶持资金申请表》。扶持资金申请每年度集中受理一次，对上一年度“个转企”企业进行奖励扶持。具体时间以江门市工商局发布通知为准。如当年度“个转企”企业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不得再次跨年度申请扶持资金。
（二）各市（区）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收到的《江门市“个转企”扶持资金申请表》进行审核，确定奖励对象。
（三）各市（区）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填写《江门市“个转企”扶持情况汇总表》送各市（区）财政局加具意见后报江门市工商局。
（四）江门市工商局收到各市（区）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上报《“个转企”扶持情况汇总表》后，审核确定企业名单及扶持金额并报送市财政局。
（五）江门市财政局根据审核意见按程序拨付资金，并由各市（区）相关部门将资金拨付给企业。
第六条  2018-2020年度“个转企”专项扶持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1：1比例共同承担。
第七条  扶持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行为，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八条  本细则由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细则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原《印发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扶持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江工商〔2017〕57号）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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